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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7月份的全球金融服务监管主要包括几个重要事项：
金融产品、工具和服务方面，包括中国、英国、欧盟和美国在内的六个国家
和地区已经发布了相关指南。金融行为监管局（FCA）发布了题为“金融服务
中的量子信息技术”的最新洞察。洞察讨论了量子信息技术，即基于量子力
学和量子信息科学原理开发计算机技术的量子计算和量子通信领域。金融行
为管理局（FCA）和英国央行（BoE）发布一份关于评估基于市场的金融弹性
的报告。该报告列出了FCA和英国央行在联合审查开放式投资基金和流动性错
配带来的风险后得出的结论。
反洗钱与反恐怖融资方面，英国、美国、马来西亚和FATF已经发布了反洗钱/
反恐怖融资规则和指南。反洗钱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FATF）发布了一份名
为出于民族或种族动机的恐怖融资报告，报告重点关注民族或种族动机的恐
怖主义（即极右翼恐怖主义）背后的资金来源。英国财政部（HMT）发布关
于反洗钱/反恐怖融资（AML/CTF）制度以及关于2017年《洗钱、恐怖主义融
资和资金转移（付款人信息）条例》修正案的咨询。马来西亚央行（BNM）
发布货币服务业有关反洗钱/反恐怖融资以及对金融机构进行有针对性金融制
裁的政策文件（补充文件第1号）。
COVID-19措施方面，金融稳定委员会（FSB）发布了一份中期报告，从金融
稳定的角度介绍了从COVID-19大流行中吸取的教训。澳大利亚审慎监管局
（APRA）宣布对向受COVID-19影响的借款人提供临时财务援助的银行提供
监管支持。香港金融管理局（HKMA）联同“银行业中小企贷款协调机制”
宣布，再延长“预先批核还息不还本”计划下贸易融资贷款还款期90天。

气候风险方面，金融稳定委员会（FSB）发布了应对气候相关金融风险的路
线图。路线图概述了标准制定机构和其他国际组织目前在披露、数据、漏洞
分析 以及监管和监督方法四个关键领域正在开展和仍有待开展的工作。英国
财政部（HMT）和债务管理办公室（DMO）发布了英国政府绿色融资框架。
欧洲央行（ECB）和欧洲系统性风险委员会（ESRB）发布了一份联合报告，
该报告仔细研究了一系列扩大的气候变化驱动因素如何影响欧盟数百万家全
球公司和数千家金融公司。香港金管局发布其监管政策手册新模块GS-1——
气候风险管理的非法定指导说明咨询草案。
数据与技术方面，国际清算银行 （BIS） 的金融稳定研究所 （FSI） 发表了
题为“金融科技和支付：监管数字支付服务和电子货币”的见解以及随附的
执行摘要。洞察探讨了非银行支付服务提供商 （NBPSP） 的监管方式，并提
供了对 NBPSP 提供的数字支付和电子货币服务的监管要求的跨国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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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银行关于深入开展中小微企业金融服务能力提升工程的通知—银发（2021）176号
监管机构：中国人民银行
业务类型：金融产品、工具和服务

《通知》强调，各银行业金融机构要将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内嵌到内部定价和传导相关环节，提升贷款
差异化、精细化定价水平，强化负债成本管控能力。人民银行各分支机构要建立健全政银企对接机制，
加快推进中小微企业信用信息共享，开展小微企业信贷政策导向效果评估，进一步优化融资环境评价
体系，持续改善地方融资环境。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依法从严打击证券违法活动的意见》
监管机构：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
业务类型：金融犯罪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依法从严打击证券违法活动的意见。意见强调，要加强市场监
管、公安等部门与中国证监会的协同配合，完善跨部门协作机制，坚决取缔非法证券经营机构，坚决
清理非法证券业务，坚决打击非法证券投资咨询等活动。加强场外配资监测，依法坚决打击规模化、
体系化场外配资活动。严格核查证券投资资金来源合法性，严控杠杆率。加强涉地方交易场所案件的
行政处置与司法审判工作衔接，有效防范区域性金融风险。

中国支付清算协会关于印发《多方安全计算金融应用评估规范》和《移动金融基于声纹识别的安
全应用评估规范》的通知—中支协发（2021）60号
监管机构：中国支付清算协会
业务类型：数据与技术

中国支付清算协会发布了《多方安全计算金融应用评估规范》和《移动金融基于声纹识别的安全应用
评估规范》。其中，《多方安全计算金融应用评估规范》是我国首个金融领域针对多方安全计算技术
的评估类标准，规定了多方安全计算金融应用的评估要求，可帮助技术应用方进行技术选型，适用于
多方安全计算金融应用机构、技术服务和解决方案提供商。

中国内地 中国香港 国际组织 美国 英国 欧盟 澳大利亚 印度 马来西亚 新加坡 泰国

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外汇市场交易行为规范指引（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
监管机构：国家外汇管理局
业务类型：运营和行为风险

国家外汇管理局就《外汇市场交易行为规范指引（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指引要求市场参与
者妥善处理外汇市场交易中获得的信息，做好适度隔离、交流、记录等管理，并履行披露和报送等要
求。内控和风险管理章节明确市场参与者应健全内部管理，做好风险监控、交易后管理等。外汇管理
局将银行执行本指引情况纳入银行外汇业务合规与审慎经营评估。外汇局对执行指引设置过渡期至
2022年底，过渡期结束后，应全面执行指引规定。

印度尼西亚

证监会关于就《期货公司子公司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
监管机构：证监会
业务类型：金融产品、工具和服务

证监会就《期货公司子公司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办法对境外子公司进行全
面、系统规范。为实现对子公司有效管控，境外子公司原则仅能设立2层；原则规定境外子公司数量
应与公司的资本规模、经营管理能力和风险管控水平相适应境外子公司应从事证券、期货、资产管理
等金融业务，以及中间介绍、金融信息服务、风险管理等业务。

证监会发布《关于注册制下督促证券公司从事投行业务归位尽责的指导意见》—证监会公告
（2021）17号
监管机构：证监会
业务类型：监督方法

证监会制定并发布了《关于注册制下督促证券公司从事投行业务归位尽责的指导意见》，意见强化投
行执业标准体系建设，完善信息披露、尽职调查、工作底稿等投行业务监管规则。坚持重要性原则，
完善首发企业辅导验收、现场检查和现场督导等监管制度，建立债券审核注册环节现场检查制度。进
一步厘清证券公司、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各中介机构的责任边界，形成各司其职、各负其责、
相互制约的机制。

http://www.pbc.gov.cn/goutongjiaoliu/113456/113469/4282490/index.html
http://www.gov.cn/zhengce/2021-07/06/content_5622763.htm
http://www.pcac.org.cn/eportal/ui?pageId=598261&articleKey=612680&columnId=595085
http://www.safe.gov.cn/safe/2021/0707/19336.html
http://www.csrc.gov.cn/pub/zjhpublic/zjh/202107/t20210709_401331.htm
http://www.csrc.gov.cn/pub/zjhpublic/zjh/202107/t20210709_40132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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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保监会关于印发银行保险机构消费者权益保护监管评价办法的通知—银保监发〔2021〕24
号
监管机构：银保监会
业务类型：消费者保护

中国银保监会发布《银行保险机构消费者权益保护监管评价办法》。《办法》总结了过去几年银保监
会消保监管实践和制度要求，构建了标准统一、兼顾特色、动态调整的消保监管评价体系。针对消保
领域新问题和群众反映强烈的消保乱象，《办法》强化了银行保险机构对互联网平台等第三方合作机
构的管理责任，强化消保审查、前移风控关口，防止产品“带病”上市。

中国银保监会关于银行业保险业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有关工作的通知—银保监发（2021）23号
监管机构：银保监会
业务类型：金融犯罪

中国银保监会发布关于银行业保险业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有关工作的通知，根据通知，监管机构将深
化行业治理，突出整治重点，严防黑恶势力涉足银行保险领域。整治重点包括加强信贷管理、规范第
三方合作、规范催收行为、打击诈骗活动、完善公司治理、加强员工管理、整治市场乱象、树立合规
文化、做好非法放贷整治、加强监测预警十个重点整治领域。

中国数字人民币的研发进展白皮书
监管机构：中国人民银行
业务类型：系统/货币稳定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中国数字人民币的研发进展白皮书》。《白皮书》指出，开展数字人民币研发以
来，人民银行始终高度关注零售型央行数字货币对货币体系、货币政策、金融市场、金融稳定等方面
的影响，并通过业务、技术和政策设计，确保数字人民币体系对现有货币体系、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
运行的影响最小化。数字人民币体系降低负面影响的相关设计包括数字人民币坚持M0定位，不计付
利息，适当设置制度摩擦，提出数字人民币钱包分级分类设计，分别设置交易金额和钱包余额上限，
为数字人民币建立大数据分析及风险监测预警框架等。

证监会发布《证券期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证监会令（第186号）
监管机构：证监会
业务类型：执行

证监会发布了《证券期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处罚办法》共41条，主要包括以下五方面内容：
明确了立案程序和执法权限；规范了调查取证行为；完善了查审机制；确落实行政执法“三项制度”；
加强了对当事人的权利保障和对执法人员的监督。

证券公司短期融资券管理办法—中国人民银行公告（2021）第10号
监管机构：中国人民银行
业务类型：金融风险

《办法》规定，短期融资券实行余额管理，短期融资券与证券公司其他短期融资工具待偿还余额之和
不超过净资本的60%。其他短期融资工具是指期限在1年以内（含1年）的融资工具，包括同业拆借、
短期公司债等。

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印发《非银行支付机构重大事项报告管理办法》的通知—银发（2021）198号
监管机构：中国人民银行
业务类型：金融风险

中国人民银行印发《非银行支付机构重大事项报告管理办法》。办法指出，支付机构拟首次公开发行
或者增发股票、累计对外提供的有效担保超过净资产30%、对外投资超过净资产5%等十项重大事项，
应该事前向央行分支机构报告。此外，当三方支付机构涉及影响社会公共秩序的群体性事件或者重大
负面舆情、发生客户个人信息泄露等信息安全事件一次性涉及客户信息数据超过5000条或者客户数量
超过500户等风险事件或者突发情况，三方支付机构应该依风险事件或突发情况的影响，按一类事项
和二类事项事后向央行分支机构报告。

https://www.cbirc.gov.cn/cn/view/pages/ItemDetail.html?docId=996650
http://www.cbirc.gov.cn/cn/view/pages/govermentDetail.html?docId=996026&itemId=4167&generaltype=1
http://www.pbc.gov.cn/goutongjiaoliu/113456/113469/4293590/index.html
http://www.csrc.gov.cn/pub/zjhpublic/zjh/202107/t20210715_401681.htm
http://www.pbc.gov.cn/tiaofasi/144941/3581332/4301711/index.html
http://www.pbc.gov.cn/tiaofasi/144941/3581332/4301558/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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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规科技应用指数
监管机构：香港金管局（HKMA）
业务类型：数据与技术

香港金管局发布了首个合规科技应用指数（RAI），旨在客观衡量香港银行目前应用合规科技的程度
以及银行应用合规科技的准备情况和意向。首个RAI得分描绘了香港银行对合规科技的高期望，同时
也表明存在巨大增长空间，因为大多数银行预计未来12个月合规科技将有积极的贡献，并期望它对香
港银行业大有裨益。

香港证监会发表《2020-21年报》
监管机构：香港证监会（SFC）
业务类型：监督方法

香港证监会发布了2020-21年报，总结了截至2021年3月31日止年度的工作，并列出了保持香港作为
领先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和维护金融体系整体完整性和稳定性的优先事项。年报中强调的事项包括战
略重点、监管增强、市场发展、监督事项、绿色和可持续金融以及监管合作。

政府宪报立法修订以实施新的基金重新注册机制
监管机构：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
业务类型：金融产品、工具和服务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在宪报刊登《2021年证券及期货（修订）条例草案》及《2021年有限合伙基金
及商业登记法例（修订）条例草案》（《条例草案》），以建立新的基金迁册机制，让现有的非香港
投资基金迁移注册及营运地点到香港。新的基金迁册机制利于外地基金进驻香港，注册为开放式基金
型公司或有限合伙基金。基金在迁册后的持续性（包括已订立的合约及取得的财产）会获得保留，免
却了解散原来的基金并重新成立新基金的程序，切合投资基金的运作需要。 在拟议机制下，根据香
港以外司法管辖区的法律以公司或有限责任合伙形式成立的基金，可分别透过向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
委员会或公司注册处处长申请，在香港注册为开放式基金型公司或有限合伙基金。

香港金管局就《金融机构（处置机制）条例》中有关处置规则——暂停终止权的合同确认实务守则
进行咨询
监管机构：香港金管局（HKMA）
业务类型：运营和行为风险

香港金管局开始就拟议的《金融机构（处置机构）条例》业务守则第ST-1章“处置规则——暂停终止
权的合同确认”进行咨询。ST-1旨在就金管局作为银行业实体的处置机构将如何行使《金融机构（处
置机构）条例》（暂停终止权的合同确认——银行业）规则》项下的某些酌情权提供指导，以及对此
类规则中某些规定的操作。ST-1的各部分对对应的暂缓规则特定条款提供相关指导：由在香港注册成
立的认可机构或同一集团公司的香港控股公司担保或以其他方式支持的金融合同项下关联公司的义务；
在第一天之前签订的涵盖合同；确保遵守暂缓规则的控制系统，并保存记录以证明此类遵守；法律意
见（金管局可能要求涵盖实体提供书面法律意见，证明暂停涵盖合同中的终止权条款具有法律效力）；
金融合约（金管局的政策意图是对暂缓规则下金融合约的范围采用广泛的方法。

“东亚及太平洋地区中央银行会议”成员央行同意通过亚洲债券基金推动绿色债券投资
监管机构：香港金管局（HKMA）
业务类型： Financial Products,金融产品、工具和服务

“东亚及太平洋地区中央银行会议”（EMEAP）宣布成员已经达成协议，将通过亚洲债券基金
（ABF） 推动绿色债券投资，进一步深化区内以本地货币计价的绿色债券市场。为了贯彻深化区内绿
色债劵市场的宗旨，“东亚及太平洋地区中央银行会议”亚洲债券基金监督委员会已要求iBoxx亚洲
债券基金指数的供应商IHS Markit检视该指数的编制规则，以推动绿色债券纳入指数成分之中。

https://www.hkma.gov.hk/media/gb_chi/doc/key-information/press-release/2021/20210630c9a2.pdf
https://sc.sfc.hk/TuniS/apps.sfc.hk/edistributionWeb/gateway/TC/news-and-announcements/news/doc?refNo=21PR69
https://sc.isd.gov.hk/Tuni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2107/02/P2021070200279.htm?fontSize=1
https://www.hkma.gov.hk/media/eng/doc/key-functions/banking-stability/resolution/ST-1_Contractual_Recognition_of_Suspension_of_Termination_Rights_V1-consultation.pdf
https://www.hkma.gov.hk/gb_chi/news-and-media/press-releases/2021/07/202107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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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机构督导小组宣布推进香港绿色和可持续金融策略的下一步行动
监管机构：香港金管局（HKMA）
业务类型：气候风险

绿色和可持续金融跨机构督导小组宣布下一阶段工作重点，以推进其巩固香港在绿色和可持续金融方
面的领先地位的策略计划以及协助金融生态系统迈向碳中和。督导小组的工作重点是气候相关披露和
可持续汇报、碳市场机遇以及新成立的绿色和可持续金融中心。

银行业再为贸易融资贷款展期90天
监管机构：香港金管局（HKMA）
业务类型：COVID-19措施

香港金融管理局（HKMA）联同“银行业中小企贷款协调机制”宣布，再延长“预先批核还息不还本”
计划下贸易融资贷款还款期90天。“预先批核还息不还本”计划在去年5月推出，计划涵盖的贸易融
资贷款已经先后5次展期各90天，部分贷款将于今年8月开始陆续到期。协调机制注意到香港外贸情况
持续改善，整体贸易额已经回复到疫情前水平，本地经济亦逐步复苏，企业资金流较疫情初期显著改
善，需要贷款展期的企业占计划涵盖企业的比率已经由计划首次推出时的16%大幅下降至计划第二次
延期时的2.1%。然而，有鉴于各地疫情仍然十分反复，变种病毒在个别地区迅速传播，经济复苏面
对很多不确定性，协调机制认为适宜再次延长计划下贸易融资贷款还款期90天，直至计划10月底全面
到期为止。

香港金管局发布新监管政策手册模块GS-1——气候风险管理咨询草案
监管机构：香港金管局
业务类型：气候风险

香港金管局发布其监管政策手册新模块GS-1——气候风险管理的非法定指导说明咨询草案。模块GS-

1在管理气候相关风险方面考虑了相关的国际指南和行业中的某些实践：第2节说明气候变化如何给认
可机构带来风险，包括物理风险、转型风险和责任风险；第3至6节列出了金管局对认可机构治理（包
括董事会和高级管理层的职责）、战略、风险管理和信息披露方面的要求，以建立气候适应能力。

香港金管局发布修订后的监管政策手册模块CS-1——集团范围监管本地注册认可机构的方法
监管机构：香港金管局
业务类型：监督方法

“香港金管局发布其监管政策手册（SPM）模块CS-1修订版——集团范围监管本地注册认可机构的方
法，作为非法定指南。模块CS-1主要修订包括：反映金管局目前就属于银行、金融或商业集团一部分
的本地注册认可机构所采用的监管方法和做法；将相关国际准测纳入有关金融集团的监管；因应《银
行业条例》的修订、根据条例订立的相关规则及监管指引而引致的相应改变。”

香港金管局宣布推出商业数据通创新枢纽

监管机构：香港金管局

业务类型：数据与技术

香港金管局宣布成立商业数据通创新枢纽，以进一步推动商业数据通的发展和普及应用，并协助潜在
数据提供方和数据使用者进行配对。香港金管局于六月公布了金融科技2025策略，商业数据通正是重
点项目之一。商业数据通是一项以数据拥有者授权为基础的数据基建，旨在令银行体系能更有效发挥
金融中介作用，并促进香港普及金融发展。香港金管局去年已完成首阶段的概念验证研究，探讨商业
数据通平台的技术可行性。目前香港金管局正在进行第二阶段的概念验证研究，重点探讨如何协助银
行以商业数据作为替代数据进行信贷评估，并预计于今年年底推出试点项目。

https://www.hkma.gov.hk/eng/news-and-media/press-releases/2021/07/20210715-4/
https://www.hkma.gov.hk/gb_chi/news-and-media/press-releases/2021/07/20210715-5/
https://www.hkma.gov.hk/media/eng/doc/key-functions/banking-stability/supervisory-policy-manual/GS-1_for_consultation_20Jul2021.pdf
https://www.hkma.gov.hk/media/eng/doc/key-information/guidelines-and-circular/2021/20210720e1.pdf
https://www.hkma.gov.hk/gb_chi/news-and-media/press-releases/2021/07/202107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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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可持续发展相关的发行人披露报告

监管机构：国际证监会组织 （IOSCO）

业务类型：治理与战略/声誉风险

国际证监会组织（IOSCO）发布了一份关于发行人可持续发展相关披露的报告。该报告旨在提高投资
者可持续发展报告的一致性、可比性和可靠性，并规定：IOSCO 在该领域的工作；可持续的报告差
距和不足；可持续性相关信息的重要性； 和改进与可持续性相关的披露的优先事项和机制。

扩散融资风险评估和缓解指南

监管机构：反洗钱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FATF）

业务类型：金融风险

反洗钱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FATF）最近修订了其标准（R.1和INR.1），以要求国家、金融机构、
特定非金融行业与职业（DNFBP）以及虚拟资产服务提供商（VASP）识别、评估、了解和减轻扩散
融资风险。因此，FATF发布的关于扩散融资风险评估和缓解指南将帮助各国、金融机构、DNFBP和
VASP有效实施FATF2020年10月推出的新要求。指南解释了公共、私营部门应该如何在扩散融资的背
景下进行风险评估，以及公共、私营部门应该如何减轻他们所识别到的风险。此外，指南强调了监管
机构、金融机构和其他相关实体与识别出的风险相称的方式应用新义务的需要，以避免促成去风险化
或金融排斥。

金融稳定委员会就其增强货币市场基金弹性的政策建议征求反馈意见

监管机构：金融稳定委员会（FSB）

业务类型：消费者保护

金融稳定委员会 （FSB） 发布了一份咨询报告，其中包含增强货币市场基金 （MMF） 弹性的政策
建议。这些提案构成了 FSB 非银行金融中介 （NBFI） 工作计划的一部分。这些政策选项根据旨在增
强 MMF 弹性的主要机制进行分组，即： 向赎回投资者强加赎回成本、吸收损失、减少阈值效应以及
减少流动性转换。该报告评估了每个选项对 MMF 投资者、基金经理和发起人行为的可能影响，以及
它们对基础市场的影响。

国际证监会组织就资产管理中与可持续性相关的监管和监督期望进行咨询

监管机构：国际证监会组织 （IOSCO）

业务类型：消费者保护

国际证监会组织 （IOSCO）董事会正在征求有关资产管理中与可持续性相关的监管和监督期望的拟
议建议的反馈。 IOSCO 关于资产管理中可持续性相关实践、政策、程序和披露建议的咨询报告重点
关注投资者保护问题，并建议证券监管机构考虑为资产管理人设定有关可持续性相关风险和机遇的监
管和监督预期，建议涵盖五个方面：资产管理人的做法、政策、程序和披露、产品披露、监督和执法、
术语、金融和投资者教育。

反洗钱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关于民族或种族动机的恐怖融资报告

监管机构：反洗钱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FATF）

业务类型：反洗钱与反恐怖融资

反洗钱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FATF）发布了一份名为出于民族或种族动机的恐怖融资报告，报告重
点关注民族或种族动机的恐怖主义（即极右翼恐怖主义）背后的资金来源。近年来，极右翼袭击事件
有所增加，凸显了提高对极右翼恐怖主义这一复杂现象及其融资认识的必要性。报告强调了解决极右
翼恐怖融资和防止袭击的挑战，包括各国如何看待威胁、恐怖主义的范围以及出于种族动机的暴力。
报告鼓励各国继续加深对这种日益严重的跨国犯罪活动的了解，包括在国家风险评估中考虑出于民族
或种族动机的恐怖融资。同时还鼓励公共、私人和国际合作伙伴共同努力，识别极右翼恐怖主义威胁，
交流打击出于民族或种族动机的恐怖融资的最佳做法。

为证券融资交易的最低折扣下限完成技术修订

监管机构：巴塞尔委员会（BCBS）

业务类型：金融风险

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 （BCBS） 发布了两项关于计算证券融资交易 （SFTs） 最低折扣下限的技术
修正案。第一项技术修订解决了与抵押品升级交易相关的解释性问题，第二项更正了用于计算净额
SFT 折扣底线的公式的错误陈述。

https://www.iosco.org/news/pdf/IOSCONEWS608.pdf
http://www.fatf-gafi.org/publications/financingofproliferation/documents/proliferation-financing-risk-assessment-mitigation.html
https://www.fsb.org/2021/06/fsb-seeks-feedback-on-its-policy-proposals-to-enhance-money-market-fund-resilience/
https://www.iosco.org/news/pdf/IOSCONEWS610.pdf
http://www.fatf-gafi.org/publications/methodsandtrends/documents/ethnically-racially-motivated-terrorism-financing.html
https://www.bis.org/press/p21070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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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洗钱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关于数据池、协作分析和数据保护的报告

监管机构：反洗钱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 （FATF）

业务类型：反洗钱与反恐怖融资

反洗钱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 （FATF） 发布了数据池、协作分析和数据保护的回顾总结。FATF解释说，
数据池和协作分析可以帮助金融机构更好地了解、评估和减轻洗钱和恐怖主义融资。报告指出：商业
上可用的新兴技术，可促进受监管实体内的高级反洗钱 （AML） 和反恐怖融资 （CTF） 分析。允许
金融机构之间进行协作分析的技术（不违反国家和国际数据隐私和保护法律框架）。

反洗钱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关于 AML/CFT 新技术的机遇和挑战的报告

监管机构：反洗钱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 （FATF）

业务类型：反洗钱与反恐怖融资

反洗钱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 （FATF） 发布了一份关于 AML 和 CTF 新技术的机遇和挑战的报告。报
告强调，新技术可以提高打击洗钱和恐怖主义融资措施的速度、质量和效率。它们可以帮助金融机构
和监管机构以更准确、及时和全面的方式评估这些风险。当使用负责任和基于风险的方法实施时，新
技术和创新产品和服务还可以改善金融包容性，将更多人带入受监管的金融体系，从而加强反洗钱/打
击恐怖融资措施的有效性。

反洗钱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关于修订虚拟资产和 VASP 标准的审查报告

监管机构：反洗钱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FATF）

业务类型：反洗钱与反恐怖融资

反洗钱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FATF）发布了一份关于其修订后的虚拟资产和虚拟资产服务提供商
（VASP） 标准的审查报告。该报告考虑了自FATF第一次为期12个月的审查以来，司法管辖区和私营
部门如何实施修订后的标准。报告还着眼于虚拟资产领域的类型、风险和市场结构的变化。报告发现，
大部分司法管辖区在实施修订后的FATF标准方面继续取得进展。其中，128个报告辖区中有58个表示
他们现在已经实施了修订后的FATF标准，52个正实施监管VASP规则，6个禁止VASP的运营。其他70

个司法管辖区尚未在其国家法律中实施修订后的标准。这些实施上的差距意味着还没有一个全球制度
来防止滥用虚拟资产和 VASP 进行洗钱或恐怖主义融资。

金融稳定研究所有关金融科技和支付的洞察

监管机构：国际清算银行 （BIS）

业务类型：数据与技术

国际清算银行 （BIS） 的金融稳定研究所 （FSI） 发表了题为“金融科技和支付：监管数字支付服务
和电子货币”的见解以及随附的执行摘要。 洞察探讨了非银行支付服务提供商 （NBPSP） 的监管方
式，并提供了对 NBPSP 提供的数字支付和电子货币服务的监管要求的跨国概述。

国际清算银行关于用于跨境支付的央行数字货币的报告

监管机构：国际清算银行 （BIS）

业务类型：系统/货币稳定

国际清算银行（BIS）发布了一份关于用于跨境支付的中央银行数字货币（CBDC）的报告。该报告
考虑了中央银行数字货币如何促进加强跨境支付，以及实际努力如何推进这些考虑。报告还强调了在
宏观金融后果方面进行多边合作的必要性以及中央银行数字货币之间互操作性的重要性。

金融稳定委员会解决气候相关金融风险的路线图

监管机构：金融稳定委员会 （FSB）

业务类型：气候风险

金融稳定委员会（FSB）发布了应对气候相关金融风险的路线图。路线图概述了标准制定机构和其他
国际组织目前在披露、数据、漏洞分析 以及监管和监督方法四个关键领域正在开展和仍有待开展的工
作。路线图附有以下报告：关于监测气候相关金融稳定风险的数据可用性和剩余数据缺口的报告；关
于促进气候相关披露的报告。

https://www.fatf-gafi.org/publications/digitaltransformation/documents/data-pooling-collaborative-analytics-data-protection.html?hf=10&b=0&s=desc(fatf_releasedate)
https://www.fatf-gafi.org/publications/fatfrecommendations/documents/opportunities-challenges-new-technologies-for-aml-cft.html
https://www.fatf-gafi.org/publications/fatfrecommendations/documents/second-12-month-review-virtual-assets-vasps.html
https://www.bis.org/fsi/publ/insights33.htm
https://www.bis.org/press/p210709.htm
https://www.fsb.org/wp-content/uploads/P070721-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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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稳定委员会有关于LIBOR过渡问题的报告

监管机构：金融稳定委员会 （FSB）

业务类型：系统/货币稳定

金融稳定委员会向G20发布了关于LIBOR过渡问题的进度报告。该报告指出，随着2021年底越来越近，
LIBOR转换过渡工作是FSB的一个重要优先事项。私营部门的持续参与以及官方部门的重大承诺对于
支持这一转换努力并在可持续的基础上支持金融稳定仍然至关重要。在国际方面，报告强调合作与协
调对于加快过渡进程仍然至关重要。 FSB 鼓励当局设定全球一致的预期和里程碑，即公司将迅速停
止新的 LIBOR 使用，无论这些交易在何处登记或以何种货币计价。

国际金融组织联合央行和金融监管界在COP26之前启动央行和监管者气候培训联盟

监管机构：国际清算银行（BIS）

业务类型：气候风险

国际清算银行 （BIS）、国际保险监管机构协会 （IAIS）、中央银行和绿色金融体系监管机构网络
（NGFS） 和联合国召集的可持续保险机构协调下论坛 （SIF） 发起气候培训联盟（CTA），该联盟
将建立一个专门的在线门户，为中央银行和监管机构提供全球气候风险培训。CTA与G20威尼斯气候
峰会一同宣布，将气候风险管理前沿的当局聚集在一起，分享将这些风险整合到其活动中的最佳实践，
包括银行和保险监管、情景分析、货币政策和投资组合管理。

金融科技和数字化转型——市场结构和公共政策

监管机构：国际清算银行（BIS）

业务类型：数据与技术

国际清算银行（BIS）发表了一项研究，该研究利用金融服务及其行业组织的基本经济学，以最近的
经验证据检验数字创新对市场结构和相关政策（包括金融和竞争监管）的影响。该文件确定了金融监
管机构、竞争管理机构和行业监管机构之间需要进行协调，以管理稳定性和完整性、竞争和效率以及
消费者保护和隐私之间的权衡。

金融稳定委员会关于从金融稳定角度吸取的经验教训的中期报告

监管机构：金融稳定委员会 （FSB）

业务类型：COVID-19措施

金融稳定委员会（FSB）发布了一份中期报告，从金融稳定的角度介绍了从COVID-19大流行中吸取
的教训。报告指出，迄今为止，得益于G20改革的支持以及迅速、坚定和大胆的国际政策反应，全球
金融体系已经经受住了这场大流行病的考验。COVID-19的经验强化了完成G20改革议程剩余要素的
重要性。全球金融体系中改革实施最先进的部分显示出韧性。大流行凸显了有效操作风险管理安排的
重要性，以及在快速的技术变革中进一步加强危机管理准备和提高复原力的必要性。

金融市场基础设施业务连续性规划报告

监管机构：国际证监会组织支付与市场基础设施委员会

业务类型：监督方法

国际证监会组织（IOSCO）和支付与市场基础设施委员会（CPMI）发布了一份关于金融市场基础设
施业务连续性规划的报告。该报告代表了对金融市场基础设施结果一致性的第三次三级级评估。报告
发现，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具有运营可靠性目标，重点关注系统可用性和恢复时间。然而，一些金融市
场基础设施并未完全满足从运营事故（例如自然灾害或IT系统中断）中恢复的预期。

巴塞尔委员会就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方法审查程序的修正案进行咨询

监管机构：巴塞尔委员会（BCBS）

业务类型：金融市场基础设施

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BCBS）发布关于巴塞尔框架技术修订提案的咨询。该修正案描述了一个新
流程，BCBS将使用该流程来审查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G-SIB）的评估方法。 拟议的过程将包括监
测：可用于评估系统性风险的技术或新指标的最新发展；关于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制度有效性的新证
据；可能影响该制度有效性的结构性变化。

https://www.fsb.org/2021/07/progress-report-to-the-g20-on-libor-transition-issues-recent-developments-supervisory-issues-and-next-steps/
https://www.bis.org/press/p210709a.htm
https://www.bis.org/publ/bppdf/bispap117.htm
https://www.fsb.org/2021/07/lessons-learnt-from-the-covid-19-pandemic-from-a-financial-stability-perspective-interim-report/
https://www.iosco.org/news/pdf/IOSCONEWS612.pdf
https://www.bis.org/press/p21072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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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强调受保存管机构处置规划规则修订办法

监管机构：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

业务类型：运营和行为风险

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强调了实施其规则的修改方法，该规则要求某些受保存款机构（IDI）提交决议计划，
以促进《联邦存款保险法》下的决议。修改后的方法适用于总资产超过1000亿美元的IDI。修改后的
方法保留了帮助FDIC工作人员为IDI制定解决策略的关键内容要求，但使申报者免于其他不太有用或
可通过其他监管渠道获得的内容要求。根据具体情况，FDIC还计划根据其对信息在计划解决每个IDI

的有用性或重要性的评估，免除申报者的某些内容要求。

关于发布反洗钱/打击恐怖融资国家优先事项的机构间声明

监管机构：美联储系统理事会、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国家信用合作社管理局和货币监理署、国家银行
和信用合作社监管机构以及金融犯罪执法部网络（FED, FDIC, NAUA, OCC, FFIEC, FinCEN）

业务类型：反洗钱与反恐怖融资

美联储系统理事会、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国家信用合作社管理局和货币监理署、国家银行和信用合作
社监管机构以及金融犯罪执法部网络 （FinCEN） 发布关于发布反洗钱/打击恐怖融资国家优先事项
（AML/CFT 优先事项）的机构间声明。机构间声明的目的是为银行明确AML/CFT优先事项。机构间
声明确认，在最终修订法规生效之日之前，银行无需将AML/CFT优先事项纳入其基于风险的银行保密
法 （BSA）合规计划。此外，在最终修订法规生效日期之前，联邦银行机构和州金融监管机构的审查
员不会审查银行是否将 AML/CFT 优先事项纳入其基于风险的BSA计划。

监管机构关于拟议的第三方关系风险管理指南的咨询文件

监管机构：美联储 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 货币监理署（FED, FDIC, OCC）

业务类型：运营和行为风险

美联储、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以及货币监理署联合发布了关于管理与第三方关系相关风险的建议指南，包
括与以金融技术为重点的实体的关系。根据提议，联合指南将基于 OCC 现有的2013年第三方风险管理指南，
进行适用的更改，将范围扩展到FED和FDIC监管的银行组织。指南建议：将第三方关系描述为银行组织与另
一实体之间通过合同或其他方式的业务安排；强调银行组织在关系的整个生命周期中适当管理和评估与每个
第三方关系相关的风险的重要性，包括规划、尽职调查和选择、合同谈判、监督和问责制、持续监控以及终
止；声明银行组织使用第三方并不会减少其董事会监督高级管理层以安全和健全的方式开展活动并遵守适用
法律法规的责任，包括解决消费者保护、信息安全和其他操作风险；表明银行机构应采用与从第三方关系中
识别出的风险复杂程度以及每个银行机构的组织结构相称的第三方风险管理流程；适用于所有第三方关系，
对于银行组织“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的关系、涉及更大风险和复杂性的关系以及涉及“关键活动”的关系尤
其重要。

金融犯罪执法网络局发布首个国家 AML/CFT 优先事项

监管机构：金融犯罪执法网络局（FinCEN）

业务类型：反洗钱与反恐怖融资

金融犯罪执法网络局 （FinCEN）根据2020年《反洗钱法》的要求，发布了政府范围内反洗钱和打击恐怖融
资 （AML/CFT） 政策的优先事项，其中包括：腐败网络犯罪，包括相关的网络安全和虚拟货币考虑因素欺
诈罪跨国犯罪组织活动贩毒组织活动人口贩卖和人口走私扩散融资。

https://www.fdic.gov/news/press-releases/2021/pr21058.html
https://www.federalreserve.gov/supervisionreg/srletters/SR2110.htm
https://www.federalreserve.gov/newsevents/pressreleases/bcreg20210713a.htm
https://www.fincen.gov/news/news-releases/fincen-issues-first-national-amlcft-priorities-and-accompanying-stat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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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发布有关简化存款保险的拟议规则

监管机构：联邦存款保险公司

业务类型：金融风险

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发布了一项拟议规则，以简化该机构存款保险范围规则的各个方面。拟议
规则将通过合并这两个存款保险类别并应用更简单、通用的计算来确定所有信托账户的保险范围，从
而简化与可撤销和不可撤销信托相关存款的存款保险范围。目前，FDIC收到的有关信托存款的存款保
险范围的查询比所有其他类型存款的总和还要多。该提案将使银行和储户更容易理解信托规则，并在
受保存款机构倒闭时促进FDIC及时支付存款保险。此外，该提案将修改管理抵押贷款服务账户覆盖范
围的规则，以允许抵押贷款服务商垫付的本金和利息资金包括在存款保险计算中。

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的市场风险咨询委员会采用 SOFR 第一建议

监管机构：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

业务类型：系统/货币稳定

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的市场风险咨询委员会（MRAC）采用了称为SOFR First的市场最佳实践。
SOFR First是一项分阶段计划，用于将交易惯例从LIBOR转换为美元（USD）线性利率掉期、交叉货
币掉期、非线性衍生品和交易所交易衍生品的担保隔夜融资利率（SOFR）。SOFR First由MRAC的
利率基准改革小组委员会开发，旨在根据金融稳定委员会和国际证监会组织关于LIBOR过渡的声明，
帮助市场参与者减少对美元LIBOR的依赖，这加强了美国银行业监管机构指导银行在2021年12月31

日后停止签订参考美元LIBOR的新合约。

关于社区再投资法案联合机构行动的机构间声明

监管机构：美联储 联邦存款保险公司 货币监理署

业务类型：金融风险

美联储、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和货币监理署（OCC）发布了关于社区再投资法案联合机构行
动的机构间声明，表示将致力于共同加强和现代化实施《社区再投资法》的法规。这些机构在实施
《社区再投资法》方面拥有广泛的权力和责任。联合机构行动将最好地在所有银行之间实现一致的、
现代化的框架，以帮助满足其开展业务的社区（包括中低收入社区）的信贷需求。

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强调受保存管机构处置规划规则修订办法

监管机构：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

业务类型：运营和行为风险

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强调了实施其规则的修改方法，该规则要求某些受保存款机构（IDI）提交决议计划，
以促进《联邦存款保险法》下的决议。修改后的方法适用于总资产超过1000亿美元的IDI。修改后的
方法保留了帮助FDIC工作人员为IDI制定解决策略的关键内容要求，但使申报者免于其他不太有用或
可通过其他监管渠道获得的内容要求。根据具体情况，FDIC还计划根据其对信息在计划解决每个IDI

的有用性或重要性的评估，免除申报者的某些内容要求。

关于发布反洗钱/打击恐怖融资国家优先事项的机构间声明

监管机构：美联储系统理事会、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国家信用合作社管理局和货币监理署、国家银行
和信用合作社监管机构以及金融犯罪执法部网络（FED, FDIC, NAUA, OCC, FFIEC, FinCEN）

业务类型：反洗钱与反恐怖融资

金融犯罪执法网络局 （FinCEN）根据2020年《反洗钱法》的要求，发布了政府范围内反洗钱和打击
恐怖融资 （AML/CFT） 政策的优先事项，其中包括：腐败网络犯罪，包括相关的网络安全和虚拟货
币考虑因素欺诈罪跨国犯罪组织活动贩毒组织活动人口贩卖和人口走私扩散融资。

https://www.fdic.gov/news/press-releases/2021/pr21066.html
https://www.cftc.gov/PressRoom/PressReleases/8409-21
https://www.federalreserve.gov/newsevents/pressreleases/bcreg20210720a.htm
https://www.fdic.gov/news/press-releases/2021/pr21058.html
https://www.federalreserve.gov/supervisionreg/srletters/SR211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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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机构关于拟议的第三方关系风险管理指南的咨询文件

监管机构：美联储 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 货币监理署（FED, FDIC, OCC）

业务类型：运营和行为风险

美联储、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以及货币监理署联合发布了关于管理与第三方关系相关风险的建议指
南，包括与以金融技术为重点的实体的关系。根据提议，联合指南将基于 OCC 现有的2013年第三方
风险管理指南，进行适用的更改，将范围扩展到FED和FDIC监管的银行组织。指南建议：将第三方关
系描述为银行组织与另一实体之间通过合同或其他方式的业务安排；强调银行组织在关系的整个生命
周期中适当管理和评估与每个第三方关系相关的风险的重要性，包括规划、尽职调查和选择、合同谈
判、监督和问责制、持续监控以及终止；声明银行组织使用第三方并不会减少其董事会监督高级管理
层以安全和健全的方式开展活动并遵守适用法律法规的责任，包括解决消费者保护、信息安全和其他
操作风险；表明银行机构应采用与从第三方关系中识别出的风险复杂程度以及每个银行机构的组织结
构相称的第三方风险管理流程；适用于所有第三方关系，对于银行组织“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的关系、
涉及更大风险和复杂性的关系以及涉及“关键活动”的关系尤其重要。

https://www.federalreserve.gov/newsevents/pressreleases/bcreg20210713a.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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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反洗钱框架中发现的常见控制失效需要采取的行动

监管机构：金融行为监管局（FCA）

业务类型：反洗钱与反恐怖融资

金融行为监管局（FCA）发布了一封关于反洗钱 （AML） 框架中发现的常见控制失效的信函。信函
列出了公司金融犯罪系统和控制框架关键领域的几个常见缺陷，包括治理和监督、风险评估、尽职调
查、交易监控以及可疑活动报告。

英国财政部关于绿色融资框架的政策文件

监管机构：英国财政部（HMT）

业务类型：气候风险

英国财政部（HMT）和债务管理办公室（DMO）发布了英国政府绿色融资框架。该文件阐述了政府
雄心勃勃的气候和环境议程，以及其提升英国作为世界卓越绿色金融中心领导地位的愿景。作为其中
的一部分，该框架列出了将由绿色金边债券和零售绿色储蓄债券在英国提供资金的六类绿色支出，包
括清洁运输、再生能源、能源效率、污染防治、生活和自然资源以及气候变化适应。

英国财政部关于金融服务新篇章的路线图

监管机构：英国财政部（HMT）

业务类型：治理与战略/声誉风险

英国财政部（HMT）发布了题为“金融服务新篇章”的路线图，阐述了正在取得的进展以及英国政府
（HMG）计划确保英国退出欧盟后金融服务业保持竞争力。该政策文件明确了HMG对金融服务业的
愿景，主要由四个关键主题构成：一个开放的全球金融中心；处于技术和创新前沿的行业；绿色金融
的世界领先者；促进有效利用资本的竞争性市场。

偿付能力 II审查报告（第一阶段）

监管机构：审慎监管局（PRA）

业务类型：运营和行为风险

审慎监管局（PRA）发布了一份咨询文件（CP11/21），列出了PRA对偿付能力II报告要求和期望的拟
议变更的第一阶段。PRA正在就偿付能力II报告和披露的变更分两个阶段进行咨询。CP11/21侧重于
减少向PRA报告的财务信息量的建议，这些信息对运营影响较小，并且可以由公司和PRA迅速实施。
第二阶段将对构成英国报告和披露框架的所有组成部分进行更深入的审查，同时考虑偿付能力 II 审查
其他领域的改革建议。

金融行为监管局有关金融服务中的量子信息技术的洞察

监管机构：金融行为监管局（FCA）

业务类型：金融产品、工具和服务

金融行为监管局（FCA）发布了题为“金融服务中的量子信息技术”的最新洞察。洞察讨论了量子信
息技术，即基于量子力学和量子信息科学原理开发计算机技术的量子计算和量子通信领域。洞察阐述
了量子信息技术可以彻底改变金融公司和市场的运作方式，并给公司和政策制定者带来前所未有的挑
战的潜力。

金融行为监管局有关金融促销的案例研究

监管机构：金融行为监管局（FCA）

业务类型：金融产品、工具和服务

金融行为监管局（FCA ）以案例研究的形式发布了关于金融促销的指南。案例研究列出了推广金融服
务时的良好和不良做法示例以及 FCA 对促销的期望——明确、公平且不具误导性。案例研究涵盖消
费信贷——汽车金融（租购）和理赔管理公司——金融服务产品两个主题。

https://www.fca.org.uk/publication/correspondence/dear-ceo-letter-common-control-failings-identified-in-anti-money-laundering-frameworks.pdf?__cf_chl_captcha_tk__=58ca767d139584af2b4ddbc2b3ec345dd2b5a867-1625559572-0-AQoF9jZlwlwkZafxdXYgeoJ2wRXFhAJdr4AjY2QQdQz-B9Z9RcpGaxRVlNRrGXJgSCVBCBn2DYbC4FfuFYT9kyjlOw5WqPNwhMuj52qGSn_Aj45aGsbHfbQU1LokikZL7Ugx9NikMNhhvnA0IyLJazJrBoq3Hzry056jnUmpMgIMcMdjq02CEptnTE3OXLQd1lP8UC79KUHhvSZA4Yik7ve5t_W6M_e-fBxenQhaaNYpwSN7DLeLEE7ZtR7syKP7GOvk7KKkS_sZ6XZ9CSWqGb9fG25iAXBBpo2BSY3lPgpNROuB_s-8j2nEI_U1k9X43KMGguwRdU-8PhpKUgW4tiYpzLO4pm2aRazgfk9BdjWhkXaxydv82p8hccii4fcYh4XzvYUQaCV8z8acEGEOagXHpP8vMGxxjlfLhlDLeHt50oiO8BpXCsq3inccnlHvSWftwce7qej8kn92nTqcVkJk3XSaW3LIJdQ4Zs5yM6Dyx35V4VKzIV7OmjlaM_jaRrspbu4fEI4XZoWBDXxf1n1w41Y-PXMdQK--rQFbBqGLhTjs5bon-NbmhzYvlD8lDCQBTUGWgQ_qlpak0Oa3Z51dfvTbMSu5gAlG2IwK0zA3j0g695a_HEcQSJjJocpu98Zj6m03KTJyZKUVa-pX-V2POoTx2hW8_8VxrgWVbbLO-vy9QJ4HyxxLB9WOK3aPAtWvkw3x-K28JifrlyH3EA7f1oakOGzp-6f4RqvzK15LJDDAIhe3CYxdUAaQsmb8ia4IdTcl9i7WXzaN_sbeUgs
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uk-government-green-financing
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a-new-chapter-for-financial-services
https://www.bankofengland.co.uk/prudential-regulation/publication/2021/july/review-of-solvency-ii-reporting-phase-1
https://www.fca.org.uk/insight/quantum-leap-financial-services
https://www.fca.org.uk/firms/financial-promotions-adverts/case-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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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行为监管局有关可持续投资的洞察

监管机构：金融行为监管局（FCA）

业务类型：治理与战略/声誉风险

金融行为监管局发布有关可持续投资的洞察。洞察着眼于对基金的环境、社会和治理 （ESG） 以及
可持续资质的客观评级、 与“漂绿”有关的问题 以及如何影响消费者的选择。

关于印度、英国金融市场对话的联合声明

监管机构：英国财政部（HMT）

业务类型：监督方法

英国财政部 （HMT） 就首次印度-英国金融市场对话发表了联合声明。该对话是在2020年10月的第
十届经济财金对话上建立的，旨在深化双边金融领域的联系。对话重点关注四个主题：古吉拉特国际
金融科技城（GIFT）城、印度的旗舰国际金融中心、银行和支付、保险以及资本市场。双方同意将在
可持续金融和金融科技领域进行进一步合作，旨在支持增加英国工业在古吉拉特国际金融科技城中的
存在。

金融行为管理局关于LIBOR过渡和衍生品交易义务的咨询文件

监管机构：金融行为管理局（FCA）

业务类型：金融产品、工具和服务

金融行为管理局（FCA）发布了第21/2号咨询文件，提出根据英国金融工具市场监管（MiFIR）第28

条和第32条修改受衍生品交易义务（DTO）约束的衍生品清单的建议。FCA 正根据利率基准改革和
英国央行最近修改衍生品清算义务的提议审查DTO。

金融稳定报告（2021年7月）

监管机构：英国央行（BoE）

业务类型：系统/货币稳定

英国央行金融政策委员会（FPC）发布一份关于金融稳定的报告。报告阐述了FPC对英国金融体系稳
定性的看法，以及它正在采取哪些措施来消除和降低其风险。该报告特别关注英国金融体系面临的风
险、英国银行业的韧性以及基于市场的金融的弹性。

金融行为管理局和英国央行发布关于评估基于市场的金融弹性的报告

监管机构：金融行为管理局 英国央行（FCA, BoE）

业务类型：金融产品、工具和服务

金融行为管理局（FCA）和英国央行（BoE）发布一份关于评估基于市场的金融弹性的报告。该报告
列出了FCA和英国央行在联合审查开放式投资基金和流动性错配带来的风险后得出的结论。报告在结
尾时指出，英国央行和FCA提出了一个关于如何设计基金的流动性分类及考虑到波幅定价计算和使用
的建议性的可能框架。考虑到到资产管理和关键市场的世界性特征，该框架的目的是指导 FCA 和英
国央行参与到发展中的国际开放式基金工作中。

金融行为管理局发布2021/22年工作计划

监管机构：金融行为管理局（FCA）

业务类型：监督方法

金融行为管理局（FCA） 已发布其2021/22年的工作计划。工作计划列出了FCA 2021/22年度的优先
事项。FCA将重点关注：通过继续推进去年计划中的优先事项以及新的消费者责任，为消费者提供服
务；通过加强英国批发市场的有效性和加强其对特定问题的监管方法来加强市场诚信；重要的跨市场
问题，包括欺诈、财务弹性、运营弹性、提高多样性和包容性、实现更可持续的金融未来以及国际合
作。

https://www.fca.org.uk/insight/sustainable-investing-objective-gradings-greenwashing-and-consumer-choice
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uk-india-1st-financial-markets-dialogue-joint-statement/joint-statement-on-the-1st-india-uk-financial-markets-dialogue
https://www.fca.org.uk/publications/consultation-papers/cp21-22-libor-transition-derivatives-trading-obligation
https://www.bankofengland.co.uk/financial-stability-report/2021/july-2021
https://www.fca.org.uk/news/statements/joint-bank-england-and-fca-review-open-ended-investment-funds
https://www.fca.org.uk/news/press-releases/fca-commits-being-more-innovative-assertive-adaptive-regulator?__cf_chl_captcha_tk__=pmd_5090ab82f91a277a58bedaec2295045cf83c029c-1626764483-0-gqNtZGzNAw2jcnBszQg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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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行为监管局就英国退欧后一揽子零售和保险投资产品法规监管分歧进行咨询

监管机构：金融行为监管局

业务类型：金融产品、工具和服务

金融行为监管局（FCA）发布了一份关于英国退欧后《一揽子零售和保险投资产品法规》（PRIIPs法
规）分歧的咨询文件（CP21/23）。FCA正就PRIIP最严重的问题进行咨询，并建议：明确PRIIPs法规
对公司债券的适用范围；引入有关向散户投资者“提供”PRIIP含义的指南；修改PRIIPs监管技术标
准，要求在关键信息文件中对性能进行书面解释，解决 PRIIP 在关键信息文件中被分配一个不适当的
低汇总风险指标的可能性，并解决在计算交易成本时应用平滑法的问题。

审慎监管局关于为偿付能力II审查公开咨询的首席执行官信函

监管机构：审慎监管局

业务类型：金融风险

审慎监管局（PRA）发布致受其监管的偿付能力II公司首席执行官信函，对偿付能力 II 审查定量影响
研究 （QIS）进行了介绍。信中指出，QIS重点关注资产负债表中需要在审查中认真考虑的三个关键
结构性组成部分：风险边际、匹配调整 （MA） 和技术条款的过渡措施。偿付能力 II 审查还通过定
量或定性问题涵盖了QIS 中未包含的许多其他领域，包括：报告要求的改革、新保险公司的动员机制、
偿付能力II下的监管门槛、外国保险公司分支机构的资本要求以及计算合并集团偿付能力资本要求
（SCR）的方法。

金融行为监管局、英国央行关于在LIBOR货币掉期交易市场使用无风险利率的声明

监管机构：金融行为监管局 英国央行

业务类型：系统/货币稳定

金融行为监管局（FCA）和英国央行（BoE）发布关于在LIBOR货币掉期交易市场转向无风险利率
（RFR） 的声明。声明中，FCA和英国央行鼓励流动性提供者从2021年9月21日起采用基于RFR而不
是LIBOR的交易商间交易的新报价惯例。这样做的目的是促进市场流动性进一步转向RFR，为不再使
用LIBOR的广大用户带来好处。

英国财政部就金融市场基础设施的高级管理人员和认证制度提供咨询

监管机构：英国财政部

业务类型：金融市场基础设施

英国财政部（HMT）发布关于为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创建高级管理人员和认证制度的咨询。类似于金融
行为监管局和审慎监管局有关于现有的高级管理人员和认证制度，该提案将密切反映金融服务业其他
部分的现有高级管理人员和认证制度，并将赋予作为金融市场基础设施监管机构的英国央行新的规则
制定、监督和执法权力。 该提案涵盖的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包括中央对手方（CCP）、中央证券存管机
构（CSD）、《2009年银行法》认可的支付系统，以及这些认可支付系统的指定服务提供商。

英国财政部关于反洗钱/反恐怖融资审查制度的咨询文件

监管机构：英国财政部

业务类型：反洗钱与反恐怖融资

英国财政部（HMT）发布关于反洗钱/反恐怖融资（AML/CTF）制度以及关于2017年《洗钱、恐怖主
义融资和资金转移（付款人信息）条例》修正案的咨询。该咨询旨在就英国AML/CTF监管和监督制度
的系统有效性及其如何有助于打击经济犯罪的总体目标，以及这些制度特定要素的具体应用和有效性
征求意见。

https://www.fca.org.uk/news/press-releases/fca-consults-post-brexit-divergence-priips-regulation
https://www.bankofengland.co.uk/prudential-regulation/letter/2021/july/gathering-data-solvency-ii-review
https://www.fca.org.uk/news/statements/fca-bank-england-encourage-market-participants-switch-rfrs-libor-cross-currency-swaps-market-21-september?__cf_chl_captcha_tk__=pmd_a810e9e84e34b74a9e8fd097cf0776d8ea8aca0d-1627370813-0-gqNtZGzNA02jcnBszQmO
https://www.gov.uk/government/consultations/senior-managers-certification-regime-smcr-for-financial-market-infrastructures-fmis-consultation
https://assets.publishing.service.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file/1004602/210720_MLRs_Review_Call_for_Evidence_final.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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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报告13/2021：欧盟在银行业打击洗钱的力度分散且不足

监管机构：欧洲审计院 （ECA）

业务类型：反洗钱与反恐怖融资

欧洲审计院（ECA）发布了一份关于银行业打击洗钱活动的特别报告，并警告称，欧盟（EU）在打击
洗钱和恐怖融资方面的做法是分散的。在报告中，ECA指出，欧盟内部的可疑交易价值估计达数千亿
欧元。尽管相关的欧盟机构具有决策和协调作用，但直接权力有限，工作主要在国家层面进行管理。
由于欧盟层面打击洗钱和恐怖融资的行动存在弱点，打击洗钱和恐怖融资的监督框架支离破碎且协调
不力，无法确保采取一致的方法和公平的竞争环境以打击洗钱和恐怖融资。因此， ECA得出的结论，
欧盟需要一个更强大的监督框架来打击洗钱活动。

欧洲银行业管理局关于监督审查和评估过程的通用程序和方法的咨询文件

监管机构：欧洲银行业管理局（EBA）

业务类型：监督方法

欧洲银行业管理局（EBA）就其修订后的监管审查和评估流程（SREP）和监管压力测试通用程序和
方法指南进行了公众咨询。全面修订旨在实施对资本要求指令 V和资本要求条例II的最新修订，并与
其他监管发展和最佳监管实践保持一致。当前对监管审查和评估流程指南的审查影响到所有主要的监
管审查和评估流程要素，包括：业务模式分析、内部治理和机构范围控制安排的评估、评估资本风险
和资本充足率以覆盖这些风险、评估流动性和融资风险以及流动性资源是否足以覆盖此类风险。

欧洲银行业管理局就《证券化条例》下风险保留要求的技术标准进行咨询

监管机构：欧洲银行业管理局（EBA）

业务类型：金融风险

欧洲银行管理局（EBA）就监管技术标准（RTS）草案发起了公众咨询，具体规定了与风险保留相关
的发起人、担保人、原始贷款机构和服务机构的要求以符合《证券化条例》。RTS旨在澄清与风险保
留相关的要求，从而降低道德风险和协调利益。RTS还明确了新主题，包括传统不良资产证券化
（NPE） 中的风险保留。

欧盟金融部门监管科技报告

监管机构：欧洲银行业管理局（EBA）

业务类型：数据与技术

欧洲银行业管理局（EBA）发布了一份对欧盟当前监管科技格局的分析报告。报告评估了金融机构和
监管科技提供商在使用监管科技方面面临的总体收益和挑战。报告还确定监管者需要解决的监管科技
解决方案产生的潜在风险问题，并提出旨在提高主管当局知识和技能的行动。这些行动还旨在确保监
管科技监管方法的技术中立性，同时解决单一市场内的任何无意障碍，以促进监管科技在整个欧盟的
采用。

欧洲央行、欧洲系统性风险委员会关于气候相关风险和金融稳定性的联合报告

监管机构：欧洲央行 欧洲系统性风险委员会（ECB, ESRB）

业务类型：气候风险

欧洲央行（ECB）和欧洲系统性风险委员会（ESRB）发布了一份联合报告，该报告仔细研究了一系
列扩大的气候变化驱动因素如何影响欧盟数百万家全球公司和数千家金融公司。报告勾勒出潜在的金
融稳定风险，并通过进一步发展分析基础来制定更有针对性和更有效的政策行动。报告发现：气候变
化导致的金融稳定脆弱性集中在某些地区、部门和公司，风险的演变取决于有效和及时地向低碳经济
过渡；气候危害对金融风险的精细暴露映射揭示了各国普遍存在的河流洪水的脆弱性，以及一些地区
的野火、高温和水资源压力风险；金融市场重新定价导致的转型风险具有跨行业影响，并且由于排放
效率的差异而在行业内有所不同；长期情景分析表明，及时有序的宏观经济政策应对气候相关风险可
以降低金融稳定风险，尤其是温室气体排放最高的行业。

https://www.eca.europa.eu/en/Pages/DocItem.aspx?did=58815
https://www.eba.europa.eu/eba-consults-review-its-guidelines-common-procedures-and-methodologies-supervisory-review-and
https://www.eba.europa.eu/eba-consults-technical-standards-risk-retention-requirements-under-securitisation-regulation
https://www.eba.europa.eu/eba-assesses-benefits-challenges-and-risks-regtech-use-eu-and-puts-forward-steps-be-taken-support
https://www.ecb.europa.eu/press/pr/date/2021/html/ecb.pr210701%7E8fe34bbe8e.e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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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保险和职业养老金管理局关于气候变化下非寿险承保和定价的报告

监管机构：欧洲保险和职业养老金管理局 （EIOPA）

业务类型：气候风险

鉴于气候变化，欧洲保险和职业养老金管理局（EIOPA）发布了一份关于非寿险承保和定价的最终报
告。EIOPA表示下一步将：从审慎和产品设计的角度确定进一步实现影响承保的具体领域，重点是气
候变化适应。在考虑证据的情况下，探索基于差异化风险的第一支柱处理与气候变化适应相关的保险
产品的潜在适当性。考虑到需要开发新产品以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进一步调查长期非寿险合同
的潜力。调查将影响承保概念纳入产品设计要求的可能性，包括通过保险分销和产品监督和治理要求。

欧洲银行业管理局发布最终修订的关于健全薪酬政策的指南

监管机构：欧洲银行业管理局（EBA）

业务类型：运营和行为风险

欧洲银行业管理局（EBA）发布了其修订后的关于健全薪酬政策的指导方针。本次更新考虑了资本要
求指令V（CRD V）引入的有关机构健全薪酬政策的修正案，特别是薪酬政策应保持性别中立的要求。
《欧盟运作条约》（TFEU）第157条规定了男女工人同工同酬的原则，机构需要以一致的方式应用这
一原则。在此背景下，最终修订的指南进一步规定机构应实施性别中立的薪酬政策，要求所有机构对
所有工作人员实施健全且不分性别的薪酬政策。

欧洲保险和职业养老金管理局关于将气候变化纳入偿付能力 II 自然灾害标准公式的报告

监管机构：欧洲保险和职业养老金管理局 （EIOPA）

业务类型：气候风险

欧洲保险和职业养老金管理局（EIOPA）发布了一份关于在计算自然灾害承保风险时可能将气候变化
纳入偿付能力 II 指令 （2009/138/EC） 下标准公式的方法论的报告。报告指出，由于气候变化，自
然灾害的频率和严重程度预计会增加。为确保保单持有人的持续保护和保险市场的稳定，自然灾害承
保风险的偿付能力资本要求 （SCR） 应反映气候变化的预期影响。该报告还讨论了迄今为止用于
Nat Cat SCR 校准的方法，并介绍了可能受到气候变化重大影响的危险和国家。

欧洲保险和职业养老金管理局发布了第一个试点智能可视化模块

监管机构：欧洲保险和职业养老金管理局 （EIOPA）

业务类型：气候风险

欧洲保险和职业养老金管理局 （EIOPA） 发布了第一个试点智能可视化模块，描述了欧洲自然灾害
的保险保障缺口。 试点智能可视化模块旨在代表与气候相关的保险保障缺口的驱动因素，以确定在发
生自然灾害时有助于减少社会损失的措施。 试点智能可视化模块汇集了整个欧盟成员国的经济和保险
损失、脆弱性和风险以及保险范围的数据。

欧洲保险和职业养老金管理局关于保险公司和再保险公司在偿付能力 II 下使用风险缓解技术的意
见

监管机构：欧洲保险和职业养老金管理局 （EIOPA）

业务类型：运营和行为风险

欧洲保险和职业养老金管理局 （EIOPA） 发布了一份关于保险公司使用风险缓解技术的意见。该意
见提高了人们对在偿付能力资本要求中有效转移风险和资本减免之间取得适当平衡的重要性的认识。
这种平衡将在逐案分析后进行评估，以考虑每个再保险结构的特殊性及其与企业风险状况的具体相互
作用。预计主管当局将在评估此类结构时进行协调和合作，以确保采用统一的方法。

关于在违反偿付能力资本要求的情况下监管实践和期望的监管声明

监管机构：欧洲保险和职业养老金管理局 （EIOPA）

业务类型：金融市场基础设施

欧洲保险和职业养老金管理局（EIOPA）发布了关于违反偿付能力资本要求的监管做法和期望的声明。
通过这份监管声明，EIOPA旨在在保险和再保险企业违反其资本要求的情况下促进监管趋同，特别是
制定所需的复苏计划。这种情况下的监管做法需要灵活，并应考虑保险或再保险企业的具体情况。然
而，重要的是，当达到某些触发条件时，例如不遵守偿付能力资本要求，将应用趋同方法以确保对整
个欧洲的保单持有人和受益人提供类似的保护。

https://www.eiopa.europa.eu/content/report-non-life-underwriting-and-pricing-light-of-climate-change
https://www.eba.europa.eu/eba-publishes-its-final-revised-guidelines-sound-remuneration-policies
https://www.eiopa.europa.eu/content/methodological-paper-potential-inclusion-of-climate-change-nat-cat-standard-formula
https://www.eiopa.europa.eu/content/pilot-dashboard-insurance-protection-gap-natural-catastrophes_en
https://www.eiopa.europa.eu/content/opinion-use-of-risk-mitigation-techniques-insurance-undertakings_en
https://www.eiopa.europa.eu/content/supervisory-statement-supervisory-practices-and-expectations-case-of-breach-of-solvency_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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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保险和职业养老金管理局关于修订偿付能力 II 指南的咨询文件

监管机构：欧洲保险和职业养老金管理局 （EIOPA）

业务类型：运营和行为风险

欧洲保险和职业养老金管理局 （EIOPA） 就偿付能力 II 合同边际和法定准备金评估指南的修订发布
了两次咨询：关于修订保险合同边际指南的咨询文件，旨在促进保险或再保险合同边界的一致性应用；
关于修订法定准备金评估指南的咨询文件，旨在提高欧盟成员国所有类型和规模的企业专业实践的一
致性和趋同性，并支持企业根据偿付能力 II 计算其法定准备金。

欧洲央行启动数字欧元项目

监管机构：欧洲央行（ECB）

业务类型：金融产品、工具和服务

欧洲央行（ECB）已启动数字欧元项目的调查阶段。调查阶段将持续24个月，旨在解决有关设计和经
销的关键问题。调查阶段将评估数字欧元对市场的可能影响，确定设计选项，以确保隐私并避免欧元
区公民、中介机构和整体经济的风险。 它还将为数字欧元生态系统中的受监管中介定义商业模式。

欧洲证券和市场管理局关于欧洲市场基础设施法规监管措施和处罚的报告

监管机构： :欧洲证监局（ESMA）

业务类型：金融市场基础设施

欧洲证券和市场管理局（ESMA）发布一份关于国家主管当局（NCA）根据欧洲市场基础设施法规
（EMIR）实施的监管措施和处罚的报告。报告强调了以下几点：出于监管目的而更多地使用EMIR数
据；由于根据EMIR修订条例引入了扩大的清算门槛通知机制，因此更加明确哪些交易对手需要承担
清算义务；集体活动的挑战；需要对与欧盟有联系的第三国实体采取更多监管措施；NCA之间就监管
案件进行交流的好处。

欧洲银行业管理局就修订后的支付服务指令下的有限网络排除指南草案进行咨询

监管机构：欧洲银行业管理局（EBA）

业务类型：金融产品、工具和服务

欧洲银行业管理局（EBA）就指南草案发起了公众咨询，明确了受限网络应用软件的排除要求，某些
支付工具可能会受益于修订后的支付服务指令（PSD2）。此类支付工具包括商店卡、加油卡、公共
交通卡和餐券。鉴于EBA已确定如何在整个欧盟范围内应用这种排除方式存在重大不一致，拟议的指
南旨在澄清其应用的具体方面，包括应如何评估服务提供商网络或一系列商品和服务，以便限定为
“受限”，即在受限网络内使用支付工具、受监管金融机构提供被排除在外的服务以及向主管当局提
交通知。
欧洲证券和市场管理局发布关于中央证券存管条例实施测试的第三份报告

监管机构：欧洲证券和市场管理局（ESMA）

业务类型：金融产品、工具和服务

欧洲证券和市场管理局（ESMA）发布了关于中央证券存管条例（CSDR）实施的第三份报告，内容
涉及中央证券存管机构（CSD）提供的银行类辅助服务。报告提出了加强中央证券存管机构自行提供
银行类辅助服务的授权程序的建议，还提出几项建议以促进非银行中央证券存管机构提供银行类辅助
服务，特别是提供外币结算服务。

欧洲银行业管理局关于就修订货币技术标准的公开咨询

监管机构：欧洲银行业管理局（EBA）

业务类型：系统/货币稳定

欧洲银行业管理局 （EBA） 发布了一项关于修订其货币实施技术标准的公众咨询，该标准在流动性
覆盖率的背景下限制了流动资产的可用性。 拟议的修订将挪威克朗 （NOK） 从名单中删除，因此不
会将任何货币确认为对流动资产的可用性有限制。

https://www.eiopa.europa.eu/content/consultation-revision-of-solvency-ii-guidelines-contract-boundaries-and-valuation-of_en
https://www.ecb.europa.eu/press/pr/date/2021/html/ecb.pr210714%7Ed99198ea23.en.html
https://www.esma.europa.eu/sites/default/files/library/esma70-156-4563_3rd_annual_report_on_supervisory_measures_and_penalties.pdf
https://www.eba.europa.eu/eba-consults-draft-guidelines-limited-network-exclusion-under-revised-payment-services-directive
https://www.esma.europa.eu/press-news/esma-news/esma-publishes-its-third-report-csdr-implementation
https://www.eba.europa.eu/eba-consults-amend-its-technical-standards-currencies-constraints-availability-liquid-ass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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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针对 MiFID II 适用性要求的共同监管行动的结果

监管机构：欧洲证监会

业务类型：监督方法

欧洲证监会（ESMA）发布关于2020年针对欧洲金融工具市场指令II（MiFID II）适用性要求的共同监
管行动结果的声明。2020年共同监管行动表明，公司遵守MiFID I监管的适用性要求的关键要素，例
如了解产品和客户及其流程和程序，以确保投资的适用性。然而，它还强调了与MiFID II引入的一些
新要求相关的缺点和改进领域，特别是需要考虑等效产品的成本和复杂性、转换投资的成本和收益以
及适用性报告。

欧盟委员会就反洗钱/反恐怖融资立法方案进行咨询

监管机构：欧盟委员会

业务类型：反洗钱与反恐怖融资

欧盟委员会（EC）在7月20日提交了改革欧盟反洗钱/反恐怖融资规则的一揽子立法提案后，现已发布
相关文本以征求意见，其中包括：关于成员国为防止将金融系统用于洗钱或恐怖主义融资目的而建立
的机制以及废除第 4 号反洗钱指令（重新制定）的指令的提案；对伴随资金和某些加密资产转移的信
息进行监管的提案（重新修订）；关于建立反洗钱/反恐怖融资立法方案 （AMLA） 和修订建立欧洲
监管机构 （ESA） 的法规的提案；关于防止将金融系统用于洗钱或恐怖主义融资目的的法规提案；
和关于主管当局通过单一访问点访问中央银行账户登记处的指令的提案。

关于在打击洗钱和恐怖主义融资框架下适用于使用公私伙伴关系的规则指南的路线图

监管机构：欧盟委员会

业务类型：反洗钱与反恐怖融资

欧盟委员会（EC）发布了一份路线图，该路线图与在预防和打击洗钱和恐怖主义融资（AML/CTF）
框架内使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的适用规则指南有关。该指南的目的是更明确地说明金融情
报机构（FIU）应向承担义务的实体提供反馈意见。它还旨在阐明规则如何适用于专注于AML/CTF的
其他类型的信息交换。此外，EC的举措旨在促进提高可疑交易和活动报告制度的质量。

欧洲银行业管理局发布内部治理最终指南

监管机构：欧洲银行业管理局（EBA）

业务类型：运营和行为风险

欧洲银行业管理局（EBA）发布了其修订后的内部治理指南。更新考虑了资本要求指令V （CRD V）
和投资公司指令（IFD）引入的有关信贷机构健全和有效治理安排的修正案，特别是在性别多样性、
洗钱、融资方面恐怖主义风险和利益冲突管理，包括与管理机构成员及其关联方的贷款和其他交易。
打击洗钱和恐怖主义融资对于维持金融体系的稳定和完整性至关重要。因此，揭露信贷机构和投资公
司参与洗钱和恐怖主义融资活动可能会对金融体系的生存能力和信任产生影响。在此背景下，这些指
南阐明了识别、管理和减轻洗钱和恐怖主义融资风险是健全的内部治理安排和信贷机构风险管理框架
的一部分。

https://www.esma.europa.eu/press-news/esma-news/esma-highlights-areas-improvement-in-compliance-mifid-ii-suitability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en/ip_21_3690
https://ec.europa.eu/info/law/better-regulation/have-your-say/initiatives/13152-Public-private-partnerships-in-the-area-of-anti-money-laundering-and-counter-terrorist-financing_en
https://www.eba.europa.eu/eba-publishes-its-final-guidelines-internal-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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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财政部就对外国金融服务提供商的救济提供咨询

监管机构：澳大利亚财政部

业务类型：金融产品、工具和服务

澳大利亚财政部正就对外国金融服务提供商的救济寻求利益相关者的反馈，特别是关于旨在：向希望
进入澳大利亚市场且已在其他司法管辖区获得类似许可和监管的外国金融服务提供商提供澳大利亚许
可减免；向不在澳大利亚，但为澳大利亚客户提供金融服务的外国金融服务提供商提供澳大利亚许可
减免；为在澳大利亚经营需要许可证的外国金融服务提供商快速办理许可证手续。这类救济旨在吸引
流动性和投资进入澳大利亚，为澳大利亚投资者提供多元化的投资机会，并通过减少外国金融服务提
供商进入澳大利亚市场的壁垒来增加澳大利亚企业的机会。

澳大利亚审慎监管局就零利率和负利率的准备情况向授权存款机构公开咨询

监管机构：澳大利亚审慎监管局（APRA）

业务类型：金融产品、工具和服务

澳大利亚审慎监管局（APRA）向授权存款机构（ADI）发布信函，以征求其关于ADI对做好零利率和
负利率预期草案的咨询文件。这封信函包含ADI对现金利率或市场利率降至零或负值的情况应采取合
理准备步骤的期望：ADI至少应制定战略解决方案，以在2022年4月30日之前实施零和负市场利率和
现金利率。ADI应考虑范围内产品和活动的所有方面，包括客户沟通和披露；ADI应评估相关的操作
风险，并确保有适当的控制措施来管理相关风险；ADI应考虑任何与行为相关的问题，包括潜在的利
益冲突、公平对待客户和信息不对称。所有产品和活动都在此预期范围内，但不参考现金利率或市场
利率的贷款产品除外，包括商业贷款、住宅抵押贷款、个人贷款和信用卡。

澳大利亚财政部发布金融问责制度草案

监管机构：澳大利亚财政部

业务类型：监督方法

澳大利亚财政部发布其金融问责制（FAR）法案草案以供咨询。该法案旨在实施金融服务皇家委员会
的建议，将银行业高管问责制扩展到所有受澳大利亚审慎监管局监管的实体。

澳大利亚审慎监管局宣布对受COVID-19影响的贷款提供进一步的监管支持

监管机构：澳大利亚审慎监管局

业务类型：COVID-19措施

澳大利亚审慎监管局（APRA）宣布对向受COVID-19影响的借款人提供临时财务援助的银行提供监管
支持。多种授权存款机构（ADI）宣布支持计划，将为受COVID-19影响的借款人提供延期偿还贷款的
选择。相关资料已提供给小企业和住房贷款客户。APRA指出，对于符合条件的借款人，ADI无需将
延期视为拖欠期或重组贷款期。这将适用于在2021年8月结束之前获得最多三个月延期还款的贷款。
无论借款人之前是否因COVID-19影响而获得延期还款，上述措施都适用于借款人。

澳大利亚审慎监管局更新授权存款机构资本框架改革关键政策设置

监管机构：澳大利亚审慎监管局

业务类型：金融产品、工具和服务

澳大利亚审慎监管局（APRA）致函授权存款机构（ADI），提供资本框架改革关键政策设置的最新
信息，该改革将于2023年1月1日生效。APRA 计划：保持咨询文件中概述的资本缓冲方法，包括风险
加权资产1.0%的逆周期资本缓冲基准水平；修改高风险住宅抵押贷款的拟议资本要求，包括更改长
期无息贷款的定义；修改某些设置以校准新框架以满足基准和简化要求。

https://treasury.gov.au/consultation/c2021-189465
https://www.apra.gov.au/sites/default/files/2021-07/Consultation%20on%20zero%20and%20negative%20interest%20rates.pdf
https://treasury.gov.au/consultation/c2021-169627
https://www.apra.gov.au/news-and-publications/apra-announces-further-regulatory-support-for-loans-impacted-by-covid-19
https://www.apra.gov.au/news-and-publications/apra-releases-update-on-key-policy-settings-for-adi-capital-framework-refo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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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银行金融服务外包风险管理指引

监管机构：印度储备银行（RBI）

业务类型：运营和行为风险

印度储备银行 （RBI） 发布了合作银行外包金融服务风险管理指南。印度储备银行建议合作银行对其
现有的外包安排进行自我评估，并在自通知发布之日起六个月内使这些安排符合指导方针。该指南指
出，外包的重要性将基于：外包活动对合作银行的重要性以及由此带来的风险的重要性；合作银行外
包对收益、偿付能力、流动性、融资资本和风险状况等各种参数的潜在影响；如果服务提供商未能提
供服务，对合作银行的声誉和品牌价值以及实现其业务目标、战略和计划的能力可能产生的影响；外
包成本占合作银行总经营成本的比例；在合作银行将各种职能外包给同一服务提供商的情况下，对该
特定服务提供商的总敞口；外包活动在客户服务和保护方面的重要性。

https://www.rbi.org.in/Scripts/NotificationUser.aspx?Id=12123&Mode=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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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央行关于货币服务业务部门的反洗钱/反恐怖融资以及针对性金融制裁的政策文件

监管机构：马来西亚央行（BNM）

业务类型：反洗钱与反恐怖融资

马来西亚央行（BNM）发布货币服务业有关反洗钱/反恐怖融资以及对金融机构进行有针对性金融制
裁的政策文件（补充文件第1号）。政策文件规定，根据2011年货币服务业务法（MSBA）获得许可
的经批准的货币服务业务（MSB）可通过电子方式与其企业客户建立业务关系，无需面对面（FTF）
验证。同时规定经批准的持牌货币服务企业在对企业客户实施非FTF验证流程时必须遵守的最低要求
和标准。这是为了确保有效和稳健的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AML/CFT）控制措施和系统到位，以保障
货币服务的安全性和完整性。

马来西亚证监会发布关于可持续和负责任投资基金指引

监管机构：马来西亚证监会（SCM）

业务类型：运营和行为风险

马来西亚证监会（SCM）发布可持续和负责任投资基金的指引。该指南适用于寻求获得可持续和负责
任投资基金基金资格的任何新基金或现有基金的发行人，以及寻求在管理可持续和负责任投资基金方
面获得免税认证的基金经理。

马来西亚央行发布代理银行业务的征求意见稿

监管机构：马来西亚央行（BNM）

业务类型：金融产品、工具和服务

马来西亚央行发布有关“代理银行业务”的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稿指出了对代理银行监管框架的拟
议修订，以更好地满足社会各阶层的需求，实现央行的普惠金融目标。 拟议修订旨在：在向金融服务
数字化过渡的过程中，加强代理银行在补充当前金融可及性格局方面的作用和有效性；确保代理银行
服务的可持续性；鼓励使用金融服务，尤其是农村和金融服务欠缺的群体。

https://www.bnm.gov.my/-/policy-doc-msb-sector-onboarding
https://www.sc.com.my/api/documentms/download.ashx?id=82073d55-faac-43e6-b43e-45abc234baed
https://www.bnm.gov.my/documents/20124/938039/ED+Agent+Banking.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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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和英国宣布新的金融伙伴关系

监管机构：新加坡金管局（MAS）

业务类型：数据与技术

新加坡金管局（MAS）宣布英国和新加坡启动新的金融合作伙伴关系。根据该伙伴关系，英国和新加
坡将探索扩大金融合作的机会，包括加强信息共享、在国际论坛上更密切的合作以及遵守监管，以推
动金融服务贸易与合作的新的和更广泛的机会。两国还宣布了一项谅解备忘录，以加强双边网络安全
合作，包括共享网络相关信息和监管最佳实践。

新加坡金管局为提供账户发行服务的豁免人士修订过渡性反洗钱/反恐怖融资安排

监管机构：新加坡金管局（MAS）

业务类型：反洗钱与反恐怖融资

新加坡金管局（MAS） 发布关于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的过渡性修订通知。本通知是一项过渡性安排，
旨在将PSOA-N02的要求基本适用于在过渡期内根据《2019年支付服务（特定时期豁免）条例》获得
豁免的账户开立服务的人员。

新加坡金管局宣布进一步延长支持银行和金融机构对中小企业贷款的期限

监管机构：新加坡金管局（MAS）

业务类型：系统/货币稳定

新加坡金管局（MAS ）宣布将进一步延长针对新加坡企业的信贷计划（MAS SGD Facility for ESG 

Loans）的期限。此次延期将补充新加坡企业发展局（ESG）的临时过渡性贷款计划（TBLP）从2021

年10月1日至2022年3月31日的六个月延期。该信贷便利将继续向符合条件的金融机构提供年利率为
0.1%、期限为两年新加坡元资金。

新加坡金管局就宝石和贵金属交易活动提出的新反洗钱、反恐怖融资通知进行咨询

监管机构：新加坡金管局（MAS）

业务类型：反洗钱与反恐怖融资

新加坡金融管理局（MAS）发布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通知，对金融机构和可变资本公司实施反洗钱和
反恐怖融资措施。为加强降低金融领域洗钱和恐怖主义融资风险，新加坡金管局建议：（a） 为金融
机构在宝石、贵金属和贵重产品方面开展经营和商业活动发布新的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通知；（b）
为金融机构和可变资本公司更新MAS现有的的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通知。

https://www.mas.gov.sg/news/media-releases/2021/uk-and-singapore-mark-a-new-era-of-financial-services-cooperation
https://www.mas.gov.sg/regulation/notices/psn01aa---transitional-notice-for-account-issuance-services
https://www.mas.gov.sg/news/media-releases/2021/mas-further-extends-facility-to-support-lending-by-banks-and-finance-companies-to-smes
https://www.mas.gov.sg/publications/consultations/2021/new-psm-notice-and-updates-to-existing-not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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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证监会关于数字资本市场和资本市场监管的咨询

监管机构：泰国证监会（SECT）

业务类型：监督方法

泰国证监会（SECT）发布关于数字资本市场和资本市场监管的修正案的征求意见稿，以促进数字资
本市场，提高资本市场监管效率，促进与资本市场相关的筹款和使用。 拟议修订的重点包括以下问题：
促进数字资本市场；对证券及衍生品经营者的监管；二级市场监管，包括证券及衍生品业务相关机构；
对审计师、会计师事务所，包括资本市场的其他专业人士的筹资和监督；执法效率和处罚规定的修订；
与SECT人事事务有关的杂项问题。

泰国央行建议谨慎使用数字资产

监管机构：泰国央行（BOT）

业务类型：系统/货币稳定

泰国央行（BOT）发布公告，建议谨慎使用数字资产。BOT解释并指出其不支持使用数字资产作为支
付手段。然而，BOT认识到金融创新和应用对于提高支付系统效率以支持经济活动的重要性，并将继
续确保公众从创新发展中获得全部利益。目前，BOT正在开发一种中央银行数字货币（CBDC），并
制定政策指南对法定货币或其他形式的稳定币进行监管，为所有人提供更可靠的数字支付渠道。

https://www.sec.or.th/EN/Pages/PB_Detail.aspx?SECID=723
https://www.bot.or.th/English/PressandSpeeches/Press/2021/Pages/n4964.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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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金管局发布非银行金融服务机构监管新规

监管机构：印尼金管局（OJK）

业务类型：治理与战略/声誉风险

印尼金管局（OJK）发布有关非银行金融服务机构 （NBFI） 监管状态和后续监督的法规。该法规适
用于保险公司、养老基金管理人、融资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法规将非银行金融服务机构的监管状
态分为正常、需强化和特别关注三个级别。OJK 将根据相关NBFI的综合评级、良好的公司治理和其
他规定的量化参数确定将非银行金融服务机构的监管状态。

印尼央行关于外汇交易监控的新规定

监管机构：印尼央行（BI）

业务类型：系统/货币稳定

印尼央行（BI）发布关于针对印尼盾的外汇交易监控系统的条例。根据规定，印度尼西亚的银行需要
将其外汇交易系统与印尼央行的名为SISMONTAVAR的外汇交易监控系统连接起来，进行实时外汇交
易监控。需要向SISMONTAVAR报告的印尼盾的外汇交易有：最低价值为250,000美元或等值的现货
交易（包括tod和tom交易）； 或最低价值为1,000,000美元或等值的衍生品交易。

https://www.ojk.go.id/id/regulasi/Documents/Pages/Penetapan-Status-Dan-Tindak-Lanjut-Pengawasan-Lembaga-Jasa-Keuangan-Nonbank/POJK%20-%209%20-%202021.pdf
https://www.bi.go.id/id/publikasi/peraturan/Documents/PBI_23052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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